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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爾摩公約發展趨勢與 
我國對應政策 

吳文娟*、陳文德**、許佩瑜*** 
 

摘    要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POPs)因具有慢性毒性及生

物累積性，在環境中難以分解，可藉由不同環境介質跨國境轉移，遂引起世界各

國的重視。聯合國環境規劃署有鑒於國際間管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重要性，經

過多年努力，於 2001 年 5 月在瑞典斯德哥爾摩簽署斯德哥爾摩公約，正式宣示

國際間願為保護人類健康和環境免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危害付出具體行動。該

公約於 2004 年 5 月 17 日生效，包括多氯聯苯、戴奧辛、可氯丹等 12 種持久性

有機污染物納入管制之列；目前已有歐盟與一百餘個國家簽署成為締約國。  

我國雖然不是斯德哥爾摩公約的締約國，但對於上述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

物，已嚴格管制或禁用。未來為因應國際上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議題的發展趨勢，

國內除仍應加強檢討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管制機制外，並應持續進行全國環境流

布調查，蒐集相關資訊，強化風險溝通及管理，審慎評估公約新增物質及列管，

期與國際同步，並降低我國環境受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污染的危害風險，以確保國

人身體健康。  

【關鍵字】斯德哥爾摩公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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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德哥爾摩公約延革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因具慢性毒性及生物累積性，難以分解並具有蚱蜢效應  

(Grasshopper effect)，經由不斷蒸發(evaporation)及沈降(deposit)過程，在大氣至遠

離污染源排放地區間傳遞，可藉由空氣、水和遷徙物種作跨越國際邊界的轉移。這

些物質對野生動物會造成畸胎、腫瘤、免疫力降低、生殖障礙等毒害，人體長期暴

露於高濃度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疑似會增加畸形兒的比例、不孕、智能減退、致

癌等機會，並會降低免疫功能使其較易受感染。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亦可能會累積在

人體組織內，再經由母體臍帶或受乳時之傳輸進入胎兒，對發育中的胎兒產生影響。 

鑑此，依據國際化學品安全論壇(Intergovernmental Forum on Chemical Safety, 

IFCS)建議，1997 年聯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理事會決議(第 19/13 C 號)展開國際

行動，通過採取有效措施，減少並消除最初確定的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釋放

與排放，以保護人類的健康和生活環境。為此聯合國成立了政府間談判委員會，負

責制定一套有約束力的國際法律文件，以便對上述污染物採取國際行動。2001 年

該法律文件於斯德哥爾摩會議通過，並共獲 92 個國家簽署，成為聯合國下的一個

公約-斯德哥爾摩公約(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該公

約未來列管項目將不限於上述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查委員會(POPRC)將依

據最新科學證據考量新增管制清單項目。  

斯德哥爾摩公約已於 2004 年 5 月 17 日正式生效實施。目前，該公約已舉行 2

次締約國大會，第 1 次於 2005 年 5 月於烏拉圭埃斯特角城康拉德舉行，第 2 次於

2006 年於瑞士日內瓦舉行；因我國非該公約締約方，但為積極掌握國際動態，故 2

次締約國大會皆曾以非政府組織(NGO)的方式派員參加。  

二、斯德哥爾摩公約締約國大會摘述 

斯德哥爾摩公約第 1 次締約國大會主要討論並採行公約中訂定需於該次締約

國大會中決議的事項，包括：提供持續使用滴滴涕於病蟲害控制需求的評估、建立

一個特別豁免登錄項目的評估程序、接受財務作業機制的準則、建立報告的時程

表、建立監測持久性有機污染物數據的作業、採行程序與財務的準則、核定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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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以及建立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評估委員會。其他討論的事項尚包括：滴滴涕登

錄的格式以及特定排除的登錄、發展出協助締約國避免產生與排放非有意產生之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準則，以及最佳可行技術與最佳環境作業的準則。  

此外，針對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討論予以限制或禁止生產和使用，其範圍

包括該 12 種污染物或者其相關污染物。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可分為 3 大類，第

1 類來源是人類生產殺蟲劑和有機氯農藥；第 2 類是工業產品，以多氯聯苯為代表；

第 3 類是戴奧辛及呋喃。另並討論後續考慮擬增列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名單，主要

計有靈丹、五溴二苯醚、克敵康、全氟辛烷磺酸鹽及六溴聯苯等 5 種物質。  

第 2 次締約國大會將第 1 次締約國大會提及之擬增列 5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納入議程，該 5 種物質之第一階段特性審查業已提大會報告通過，會中決議後續將

進行風險及社會與經濟影響等方面之評估，現暫不納入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制名

單，各國仍加強執行第 1 次締約國大會通過列管的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第 2

次締約國大會尚討論滴滴涕繼續作為病媒控制的評估以及取代滴滴涕的替代性策

略、特別豁免過程的標準、最佳可行技術(Best Available Technologies, BAT)和最佳

環保作法(Best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BEP)，及戴奧辛和呋喃釋放定性定量工具

箱等議題。其他討論議題亦包括國家實施計畫(National Implementation Plan, NIP)

準則、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審查委員會及締約大會的行動方案、技術援助指南及區

域、次區域中心之能力建設與技術轉移等多項。此外，列入議程的議題還有強化源

頭化學品及廢棄物群組間的協調，並改進公約與「巴塞爾公約」、「鹿特丹公約」

間的合作協調機制。  

三、我國管制現況與因應對策 

4.1 管制現況 

針對斯德哥爾摩公約目前列管之 12 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我國係由農政與環

保主管機關分依「農藥管理法」、「環境用藥管理法」及「毒管法」等法令予以禁

用或限用。環保署自 1988 年起依據「毒管法」公告列管多氯聯苯、可氯丹、地特

靈、滴滴涕、毒殺芬、安特靈、飛佈達、阿特靈、六氯苯等 9 種物質為毒化物，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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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除試驗、研究、教育用途外，均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故國內目前已無

上述 9 種物質之運作。另外，戴奧辛及呋喃為工業生產過程中產生之副產物，國內

係依「空氣污染防制法」對排放戴奧辛之污染源進行管制，而滅蟻樂為農委會主管

之「農藥管理法」範疇，國內則未曾核准登記使用。彙整斯德哥爾摩公約 12 種持

久性有機污染物之危害性及國內管理現況如附表 1。  

4.2 對策 

1.掌握斯德哥爾摩公約發展趨勢，同步調整國內管制方式：因應公約後續新增管

制對象及策略，研析有關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之毒理資料及進行篩選列管，並持

續辦理環境流布調查。  

2.推動戴奧辛等污染源減量措施，降低環境污染負荷：除依據相關環保法規訂定

戴奧辛環境基準與污染源排放標準，加強污染管制外，對於產生之焚化灰渣等

廢棄物進行特性調查與減量回收，並推動整體管理方式及妥善處理體系，以逐

步強化整體性減量工作。  

3.持續辦理環境流布調查，加強相關資訊交流應用與宣導：篩選重點持久性有機

污染物質並進行國內空氣、土壤、河川底泥、魚體等環境背景流布調查工作。

同時亦將公開本國環境背景調查資料，適時調整管制策略，加強宣導以化解民

眾疑慮。   

4.強化權責機關間聯繫協調，建立整合危機處理機制：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需從污

染源頭、傳輸途徑與食品安全等層面整體觀之並妥善管理，方可降低對人體之

影響。茲因有關工作涉及衛生、農業及環保等權責機關，故需建立跨機關之協

調機制，透過密切聯繫溝通，以迅速有效處理民眾關切之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

問題。   

四、結    論 

斯德哥爾摩公約自 2004 年 5 月 17 日正式生效實施至今已有 2 年，綜觀各締

約國執行情形尚屬起步階段，面對持久性有機污染仍是工業製程與民生消費市場廣

泛使用的現況、各國執行能力之差異及替代品之研發等多重因素，預期增列新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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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調將是緩慢進行。然而，隨著聯合國及歐盟近年在強化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制

方向上的努力，預期近期內國際上會發展出更具體之管制策略與技術指引。我國執

行毒性化學物質管制多年，相較於其他國家實施情形，已有具體成果，未來仍應依

據國際管制趨勢，檢討現行措施方向，期與先進國家同步控制持久性有機污染對環

境與健康造成的影響。  

 
附表 1  斯德哥爾摩公約列管之 12 種化學物質  

編

號 名稱 我國管理現況 危害性 疑似環境

荷爾蒙 

1 

多氯聯苯 
Polychlorinated 
biphenyl 
(PCBs) 

1988 年除試驗、研究、教

育用途外，均禁止製造、

輸入、販賣。 
自 2001 年起毒管法公告

全面禁止使用。 

具有耐酸、耐鹼、耐高溫，不易

氧化及水解等特性，是工業上很

好的安定劑與抗熱劑。多氯聯苯

對一般環境的影響在於，當其匯

入溪流河川後，不溶於水，為脂

溶性物質，但易吸附於泥沙或懸

浮微粒上，經魚類食入後蓄積於

生物體內，再藉由生物食物鏈，

蓄積人體內不易代謝排出。 

ˇ 

2 可氯丹 
Chlordane 

1988 年毒管法公告除試

驗、研究、教育用途外，

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

使用。 

兼備觸殺、胃毒及薰蒸性能，主

要是白蟻預防藥，被廣泛用於預

防危害房屋建築、土質堤壩和電

線電纜的白蟻，對人體免疫系統

有損害。 

ˇ 

3 地特靈 
Dieldrin 

1975 年農藥管理法禁用

於農藥。 
1989 年毒管法公告除試

驗、研究、教育用途外，

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

使用。 

高殘留殺蟲劑，主要用於防治害

蟲、白蟻、螞蟻等。 

ˇ 

4 

滴滴涕 
4,4-Dichlorodip
henyl-trichloroe
thane 
(DDT) 

1973 年農藥管理法禁用

於農藥。 
1989 年毒管法公告除試

驗、研究、教育用途外，

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

使用。 

高殘留殺蟲劑，對消滅農林衛生

害蟲發揮了很大作用，曾榮獲諾

貝爾科學獎。由於脂溶性強，易

積蓄在動物脂肪內，分解代謝極

其緩慢。當在人體內積蓄到一定

程度時，便會損害中樞神經系

統、肝臟、甲狀腺等。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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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斯德哥爾摩公約列管之 12 種化學物質(續 1) 

編

號 名稱 我國管理現況 危害性 疑似環境

荷爾蒙 

5 
毒殺芬 
Toxaphene 
(Campechlor) 

1983 年農藥管理法禁用

於農藥。 
1989 年毒管法公告除試

驗、研究、教育用途外，

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

使用。 

高殘留殺蟲劑，毒性比滴滴涕大

4 倍，能引起甲狀腺腫瘤及癌症

影響。 
ˇ 

6 安特靈 
Endrin 

1971 年農藥管理法禁用

於農藥。 
1989 年毒管法公告除試

驗、研究、教育用途外，

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

使用。 

曾用於控制玉米、稻穀、棉花、

甘蔗等農作物害蟲及鼠類，對人

有致癌影響。 
ˇ 

7 飛佈達 
Heptachlor 

1975 年農藥管理法禁用

於農藥。 
1989 年毒管法公告除試

驗、研究、教育用途外，

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

使用。 

具觸殺、胃毒和薰蒸作用，主要

用於防治害蟲，對人體免疫及生

殖系統有損害，同時有致癌影

響。 ˇ 

8 阿特靈 
Aldrin 

1975 年農藥管理法禁用

於農藥。 
1989 年毒管法公告除試

驗、研究、教育用途外，

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

使用。 

曾用於防治倉庫、農林害蟲及白

蟻等，對人有致癌影響。 

ˇ 

9 
六氯苯 
Hexachloroben
zene (HCB) 

1993 年毒管法公告除試

驗、研究、教育用途外，

禁止製造、輸入、販賣及

使用。 

殺菌劑，常用於防治農作物真菌

病，對人免疫及生殖系統有損

害。 ˇ 

10 滅蟻樂 
Mirex 

國內未曾使用，由農藥管

理法管理。 

屬慢性胃毒殺蟲劑，對防治螞

蟻、白蟻有特效，施藥後靠昆蟲

群體自然傳播，15 天之後見效，

對人類有致癌影響。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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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斯德哥爾摩公約列管之 12 種化學物質(續 2) 

編

號 名稱 我國管理現況 危害性 疑似環境

荷爾蒙 

11 戴奧辛 
Dioxins 

空污法、廢清法、土污法

已有排放及含量管制標

準。 
 

來自於紙張漂白、汽油燃燒、廢

舊金屬回收熔融、有機氯合成及

其他有機化學製造過程。火山活

動、森林火災等亦可以形成戴奧

辛。主要通過食物鏈進入人和動

物體內，亦可通過皮膚接觸、呼

吸進入人體，並多積蓄於肝臟和

脂肪組織內。除易引起癌症外，

還可能損害生殖和內分泌系統。

ˇ 

12 呋喃 
Furans 

空污法、廢清法、土污法

已有排放及含量管制標準

大多為燃燒生成物，包括焚燒垃

圾和工業生產所釋放出的有毒

物質，亦為製造許多含氯有機物

之副產品，主要通過食物鏈進入

人和動物體內，亦可通過皮膚接

觸、呼吸進入人體，並多積蓄於

肝臟和脂肪組織內。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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